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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警察大學 114 學年度學士班二年制技術系入學考試試題 

系別：刑事警察學系 

科目：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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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試題共 40 題，第 1 至 20 題為單一選擇題；第 21 至 40 題為多重選擇題(答案卡第 41 至

80 題空著不用)。 
2.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所列的四個備選答案，其中只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

或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

答對者每題給 2 分；答錯者倒扣 1/3 題分；不答者以零分計。 
3.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所列的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或最適當的，將正確或

最適當的答案選出，然後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同一題號答案位置的長方格範圍塗黑。答

對者每題給 3 分；答對每一選項者，各獲得 1/5 題分；答錯每一選項者，各倒扣 1/5 題分；

完全不答者以零分計。 
4.本試題共 7 頁。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關於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 8 號（死刑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刑法》第 271 條第 1 項等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

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

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

屬無違 
 (B)關於前項案件，被告於行為時有《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之情形，不得科處死刑，始符合憲

法比例原則 
 (C)我國《憲法》雖未明文規定生命權，惟生命權係每一個人與生俱來之固有權利，其存在既不

待國家承認，亦毋須憲法明文規定 
 (D)於我國《憲法》下，生命權固屬最重要之憲法權利，然其保障仍有例外，而非絕對不可侵犯

之權利 

2. 關於憲法法庭 113 年憲判字 5 號（侮辱公務員罪及侮辱職務罪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刑法》第 140 條規定：「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當場侮辱或對於其依法執行之職務公

然侮辱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罰金。」其中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

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係基於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於此範圍內，始與

《憲法》第 11 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 
 (B)關於侮辱職務罪部分，與《憲法》第 11 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 
 (C)公務員名譽法益非屬侮辱公務員罪所保障之法益 
 (D)公職威嚴法益所指涉之法益內容不僅抽象、空泛，也顯係過去官尊民卑、保障官威之陳舊

思維，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所追求之監督政府、健全民主之目的明顯衝突，而與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實難相容 

3. 甲係貨櫃聯結車之職業駕駛人，某日清晨載運貨櫃前往目的地，於某轉彎處，因疏於注意，車

尾掃到路旁散步的老婦乙，乙跌倒在地，身體多處受傷，但甲卻渾然不知情，仍繼續往前行駛。

問甲應如何論罪？ 
 (A)依《刑法》第 185 條之 4 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論處 
 (B)依《刑法》第 284 條過失傷害罪論處 
 (C)依《刑法》第 284 條過失傷害罪與第 185 條之 4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一行為觸犯數罪名，

從一重處斷 
 (D)依《刑法》第 284 條過失傷害罪與第 185 條之 4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數罪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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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騎乘機車見其仇家乙與另一其不認識的人丙二人前後走在路上，臨時起意騎車從乙、丙後方

靠過去，取出身上的甩棍朝乙頭部猛力一打以洩憤，隨即揚長而去，乙當場昏倒。熟料甲此舉

正好救了丙，因為乙正拿刀在丙背後抵住丙，逼其交出公司機密資料。問甲之此等情形屬於刑

法學理之何種錯誤？ 
 (A)構成要件錯誤 (B)反面構成要件錯誤  
 (C)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D)反面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5. 甲基於殺人故意砍了 A 十幾刀，隨即逃之夭夭；路人見狀趕緊報警，未久，警方與救護車即趕

到，救護車司機乙與救護員丙載著 A 超速駕駛，趕著送往醫院急救，途中遇到丁逆向行駛，撞

上該救護車，乙、丙均受傷，A 當場死亡。問 A 之死亡結果應歸責於何人之行為？ 
 (A)甲 (B)丁 (C)甲與丁 (D)甲、乙與丁 

6. 甲想殺害乙，在乙常喝的咖啡中加入少量氰化物，乙飲用後雖感不適，但並未死亡。甲以為乙

必死無疑，遂離去。數日後，乙因其他疾病入院治療，卻因醫院誤用藥物導致死亡。關於甲的

行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殺人既遂罪 
 (B)甲成立殺人未遂罪 
 (C)甲成立過失致死罪 
 (D)甲的行為與乙的死亡無因果關係，不成立犯罪 

7. 關於過失行為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過失行為的行為人主觀上都是預見得到，但不希望犯罪結果發生 
 (B)違反注意義務是認定過失的重要判斷標準 
 (C)過失行為有處罰未遂 
 (D)行為人只要客觀上造成損害，就一定成立過失犯罪 

8. 關於《刑事訴訟法》所謂不告不理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意指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檢察官不得起訴 
 (B)意指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法官不得審判 
 (C)意指犯罪未經起訴，法官不得審判 
 (D)意指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不及於他部未起訴者 

9. 甲缺錢，遂將乙強行帶往偏僻山區拘禁，要乙打電話回家，叫家人給錢。但乙其他家人正好集

體出國旅行，擔心國際電話昂貴而不接乙的電話。警方於數日後循線救出乙。依實務看法，請

問甲的行為最可能論以下列何罪？ 
 (A)恐嚇取財未遂罪 (B)私行拘禁既遂罪 
 (C)擄人勒贖未遂罪 (D)擄人勒贖既遂罪 

10. 關於羈押中之被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管束羈押之被告，應以維持羈押之目的及押所之秩序所必要者為限 
 (B)被告非有事實足認為有暴行或逃亡、自殺之虞者，不得束縛其身體 
 (C)被告得與外人接見、通信，且押所不得監視或檢閱之  
 (D)法院認被告與外人之接見、通信有足致其脫逃之虞者，得依檢察官之聲請命禁止之 

11. 警察於下列何種情形不得於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 
 (A)經檢察官許可  
 (B)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 
 (C)於夜間經拘提或逮捕到場而為本案詢問  
 (D)有急迫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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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警察甲喬裝成客人至酒店消費，與疑似有嗑藥習性的乙聊天套話，錄下乙買賣毒品的管道與方

式，後來破獲乙所屬的販毒集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與乙之對話錄音，未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之告知義務，因此不得作為證據  
 (B)甲與乙之對話錄音，雖未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告知義務，只要事後補正，仍得作為

證據 
 (C)甲與乙之對話錄音，雖未踐行《刑事訴訟法》第 95 條告知義務，只要乙之陳述出於自由意

志，即得作為證據 
 (D)甲與乙之對話，非屬《刑事訴訟法》第 100 條之 2 所稱之詢問犯罪嫌疑人，因此並未負有

告知義務 

13.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關於扣押之敘述，何者錯誤？ 
 (A)非附隨於搜索之扣押，原則上應經法官裁定 
 (B)同時是可為證據之物與得沒收之物，不須經法官裁定扣押 
 (C)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無正當理由拒絕交付者，得使用強制力扣押 
 (D)得沒收之扣押物，經權利人聲請並繳納相當之擔保金後，法院得裁定撤銷扣押 

14. 關於不正訊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偵查人員可使用欺騙手段誘導被告自白，只要不使用暴力，即屬合法 
 (B)不正訊問的規定僅適用於被告，對於證人可使用一定範圍內的訊問技巧 
 (C)疲勞訊問不會違反不正訊問原則，只要能取得證據，即合法 
 (D)偵查人員不得使用欺騙手段，即使是偽造親友的信件，也屬不正訊問 

15. 關於證人拒絕證言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證人可基於自己或直系親屬的刑事責任拒絕作證 
 (B)證人在任何情況下均可拒絕作證，無須提供理由 
 (C)證人拒絕作證時，法院可強制其作證，但無權對其處罰 
 (D)只有證人同時具有被告身分時，才可基於自證其罪的原則拒絕作證 

16. 關於偵查中被告拒絕陳述之法律效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於偵查中享有緘默權，其拒絕陳述之行為，不得被推定為不利於己 
 (B)被告於偵查中拒絕陳述，偵查機關得將此視為心虛，並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參考 
 (C)被告於偵查中拒絕陳述，即喪失其辯護權利，法院得逕行判決  
 (D)被告於偵查中拒絕陳述，法院審理時，得推定被告有罪 

17. 關於刑事訴訟中的鑑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鑑定人有權拒絕到場作證 
 (B)鑑定人於審判程序中一律應以言詞報告 
 (C)法院對於鑑定事項之判斷，完全受鑑定報告之拘束 
 (D)若法院不具備判斷案件事實所需的專業知識，法院應選任鑑定人進行鑑定 

18. 關於共謀共同正犯，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只要事前有共謀，即使未著手實行，一律成立共同正犯  
 (B)共謀共同正犯，必須全部行為人均著手實行犯罪 
 (C)事前有共謀，且其中一人實行犯罪行為，其他共謀者即成立共同正犯  
 (D)共謀共同正犯對超出原共謀範圍的結果，仍應負故意之責 

19. 下列何種情形，證人不得拒絕證言？ 
 (A)曾為被告二親等之姻親 (B)曾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 
 (C)曾為被告之家屬 (D)曾與被告訂有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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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於刑事訴訟之上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得上訴於上級法院 
 (B)被害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有不服者，亦得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 
 (C)宣告死刑之案件，原審法院應不待上訴依職權逕送該管上級法院審判，並通知當事人 
 (D)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利益獨立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共 60 分)  

21. 依《刑法》規定，下列何者針對「公務員包庇」設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 
 (A)刑法第 231 條引誘容留媒介性交易罪 (B)刑法第 131 條圖利罪 
 (C)刑法第 260 條賭博罪 (D)刑法第 296 條使人為奴隸罪 
 (E)刑法第 296 條之 1 買賣質押人口罪  

22. 下列何者不屬於加重強盜罪之加重事由？ 
 (A)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B)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 
 (C)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 
 (D)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犯之 
 (E)攜帶凶器犯之 

23.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第 272 條殺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之行為客體？ 
 (A)行為主體之曾祖父母 (B)行為主體之外祖父母 
 (C)行為主體之養父母 (D)行為主體之繼父母 
 (E)行為主體之乾爹乾媽   

24. 關於《刑法》「略誘」之相關犯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略誘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其他有監督權之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B)意圖營利，或意圖使被誘人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二百萬元以下罰金 
 (C)略誘婦女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D)意圖營利、或意圖使婦女為猥褻之行為或性交而略誘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E)和誘未滿十六歲之人，以略誘論 

25. 關於《刑法》第 304 條強制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強制罪是最具廣泛意義的自由保護 
 (B)需要在違法性層次檢視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可非難性 
 (C)本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有強暴、脅迫與恐嚇 
 (D)強制罪之脅迫，惡害通知之內容不限於行為人人力可影響或實現該惡害 
 (E)強制罪是行為犯 

26. 下列何種情形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A)甲為中華民國籍船長，駕駛我國籍貨輪航行於公海時，因過失導致船上外籍船員重傷 
 (B)乙在外國境內以網路散布關於我國國民的不實謠言，我國國民在臺灣家中看到該足以損害

名譽之言論 
 (C)丙為中華民國駐外使館的館員，在駐在國收受當地人士的賄賂，以協助其取得不法利益 
 (D)丁為美國籍人士，在日本對一位居住在當地的中華民國國民謊稱沒錢回美國，得手鉅款 
 (E)戊因在國外犯下毒品走私罪，經當地法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並已執行完畢。嗣後戊返回中

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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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於妨害性自主罪章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乘機性交罪侵害的是被害人的潛在性決定自主權 
 (B)加重強制性交罪的加重事由「二人以上共同犯之」，意指所有共犯皆須為性交行為 
 (C)猥褻屬於規範性構成要件要素 
 (D)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以違反被害人意願為要件 
 (E)遭強制性交之被害人因羞憤自殺時，構成加重結果犯 

28. 關於搜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司法警察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內證據有湮滅之

虞者，得逕行搜索 
 (B)司法警察經房東之事前自願性同意者，得不使用搜索票，逕行搜索其租給房客之房間 
 (C)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時，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其住宅 
 (D)對於犯罪嫌疑人之住宅，須有相當理由可信為應扣押之物存在時，始得搜索 
 (E)司法警察因執行拘提而有事實足認被告確實在某處所內，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該處所 

29. 依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6 號（司法警察（官）採尿取證案），《刑事訴訟法》第 205 條之

2 規定：「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對於經拘提

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之意思，……有相當理由認為採

取……尿液……得作為犯罪之證據時，並得採取之。」係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以非侵入性方式採取尿液而為規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不符《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 
 (B)不符《憲法》罪刑法定原則之要求 
 (C)牴觸《憲法》第 22 條保障資訊隱私權之意旨 
 (D)牴觸《憲法》第 22 條保障人身自由之意旨 
 (E)牴觸《憲法》第 22 條保障免於身心受傷害之身體權之意旨 

30. 關於證據能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 
 (B)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 
 (C)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D)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中死亡者，其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

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E)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一律不得作為證據 

31. 依《刑事訴訟法》第 12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事

實足認為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2 項之原因可能存在，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並有緊急必

要者，得於下列何種情形，先裁定諭知 6 月以下期間，令入司法精神醫院、醫院、精神醫療機

構或其他適當處所，施以暫行安置？ 
 (A)於偵查中依檢察官聲請 (B)於偵查中依被害人聲請 
 (C)於審判中依檢察官聲請 (D)依職權 
 (E)於審判中依被害人聲請  

32. 下列何種犯罪之被害人得於檢察官提起公訴後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本

案訴訟？ 
 (A)因故意犯罪而致重傷者  
 (B)因過失犯罪而致重傷者 
 (C)刑法第 240 條和誘罪  
 (D)刑法第 296 條之 1 買賣質押人口罪 
 (E)刑法第 339 條之 4 加重詐欺罪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6 

33. 關於刑事訴訟程序的重要原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基於直接審理原則，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具證據能力 
 (B)偵查不公開原則並不拘束被告 
 (C)被告緘默權是不自證己罪的重要內涵 
 (D)無罪推定原則是指在未經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確定前，應推定被告無罪 
 (E)根據公開審判原則，除非有特殊理由外，所有刑事案件的審理應當向公眾開放 

34. 民眾報案有車輛未熄火停放於道路中央，且妨害其他車輛通行。員警到場後，無法從外部看到

車內情形，經多次敲擊車窗且嘗試聯繫車主未果後，打開未上鎖的駕駛座車門。員警看到駕駛

坐在駕駛座沉睡，單手持槍置於跨下，之後員警又打開放在副駕駛座的背包，發現子彈。請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員警因無法從外部看到車內情形而打開車門，屬於行政警察合法之職權行使行為 
 (B)員警打開車門後發現駕駛持槍，此時員警的職權轉為司法警察職權 
 (C)依附帶搜索之規定，員警可以打開後車廂察看 
 (D)依照一目瞭然法則，員警得扣押手槍 
 (E)在背包發現的子彈，因違法搜索而無證據能力 

35. 關於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9 號（搜索律師事務所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未將律師與被告間的秘密溝通文件排除於搜索、扣押之外，與《憲法》意旨不符 
 (B)法院審查搜索律師事務所之聲請時，無須審酌其特殊性 
 (C)《刑事訴訟法》未設律師事務所搜索、扣押之特別程序，與《憲法》尚無違背 
 (D)被告與辯護人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要內涵，應受《憲法》保障 
 (E)法官得審查搜索律師事務所之聲請，且搜索、扣押設有監督及救濟機制 

36. 關於《刑事訴訟法》中科技偵查相關規定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情況急迫時，檢察官可逕行實施科技偵查，無須法院許可 
 (B)許可書應記載受調查人不明時，得不予記載 
 (C)科技偵查所得資料，與本案無關者，一律應予銷毀 
 (D)調查行動通訊設備位置，應向法院聲請核發許可書 
 (E)經法院核發許可書實施之科技偵查結束後，執行機關應陳報該管檢察官及法院，由法院通

知受調查人 

37. 關於《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誹謗罪之規定及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新聞自由與刑法

第 310 條誹謗罪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表意人若無法證明誹謗內容真實，即當然成立誹謗罪  
 (B)涉及公共利益之事，即使言論內容不符客觀真實，但表意人於事前踐行合理查證程序，亦

得主張不罰 
 (C)涉及私德且無公共利益關聯之誹謗言論，即便表意人能證明其為真實，仍無法主張不罰 
 (D)表意人所應踐行的事前查證程序，應具體考慮到表意人所採用的傳播方式 
 (E)於公益論辯貢獻度高之場合，表意人即免負查證義務 

38. 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3 第 1 款及第 3 款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未到庭證人之審判外陳述，屬減損被告防禦權之例外規定 
 (B)法院適用該規定，僅須從嚴審認法定要件 
 (C)未經對質詰問之警詢陳述，得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D)該規定旨在平衡發現真實與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 
 (E)法院應審慎確認證人死亡或所在不明，並調查陳述是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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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關於刑事訴訟程序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所謂「不正訊問」，係指偵查人員以強暴、脅迫、利誘、詐欺或其他不正方法，取得被告之

自白 
 (B)被告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無法自由陳述者，偵查人員仍得對其進行訊問，不受任意

性原則之限制 
 (C)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嫌疑，認有必要採集尿液以檢驗毒品反應者，非經法官核發許可書，

不得強制採尿 
 (D)偵查人員以不正方法取得被告之自白，法院不得採為證據 
 (E)若被告同意接受採尿，則採尿過程不受比例原則之限制，偵查人員得採取一切必要手段以

確保採尿順利進行 

40. 關於《刑事訴訟法》證據之調查及排除，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得依職權調查之 
 (B)未經告知得保持緘默權利而為之自白者，一律可作為證據使用 
 (C)搜索票須載明搜索之理由及應搜索之物或人 
 (D)逕行搜索時，因情況急迫，雖無搜索票，仍可逕行搜索 
 (E)偵查中違法取得之證據，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